
左政办发〔2024〕2号

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巴林左旗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

济发展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管理办公室，旗直各有关单位：

经旗人民政府 2024年第 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巴林

左旗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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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林左旗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
工作考核办法

为充分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和服务全旗经济社会发展

的积极性，提升金融服务质量，落实以商招商工作，进一步发

挥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，促进全旗经济高质量发

展，结合我旗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巴林左旗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包括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

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和地方性法人银行业

金融机构。

二、评估内容及标准

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定量评估，根据参评机构对地方经

济社会发展贡献、重点项目、优化金融营商环境、招商引资等

重点工作支持和完成情况，按年度量化考评。

（一）考核指标（100 分）

1.新增贷款额（2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

新增存款额，第一名得 2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2 分。

2.贷款余额（2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贷

款余额，第一名得 2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2 分。

3.新增小微贷款金额（1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

融机构新增小微贷款额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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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小微贷款余额（1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融机

构小微贷款余额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1 分。

5.新增涉农贷款金额（1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

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额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1 分。

6.涉农贷款余额（10 分）。按季度考核参评银行业金融机

构涉农贷款余额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1 分。

7.服务重点项目（10 分）。按年度考核参评银行对我旗重

点项目的贷款余额，第一名得 5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0.5 分；新

增贷款额第一名得 5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0.5 分。

8.优化营商环境（10 分）。按年度考核参评银行对我旗招

商引资企业贷款余额，第一名得 5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0.5 分；

新增贷款额第一名得 5 分，按名次依次递减 0.5 分。

（二）加分指标

招商引资工作。本着鼓励招引高质量项目的原则，参评银行

引进落地新建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1000万元以上项目 1个且新建

项目到位资金不少于 500万元，得 10分。对引进落地一次性固定

资产投资 5000万元（含 5000万元）—3亿元的项目折算为 2个项

目，引进落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3—5亿元（含 3亿元）、5—10

亿元（含 5亿元）、10—30亿元（含 10亿元）、30亿元（含 30

亿元）以上的项目，每个分别折算为 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项目，

得分不设上限。

三、考核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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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会同金融管理部门成立联合考评组，

具体负责考核工作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按照考核要求，联合考评组年末汇总综合排名。

（二）评估工作结束后，联合考评组将评估结果报旗人民

政府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资金奖励

1.设立“金融支持巴林左旗经济发展优秀单位奖”，依据参评

考核结果报请旗人民政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相应的荣誉表

彰及资金奖励。

2.对在我旗新设立或升格为一级支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次

性给予 10万元补贴。对在全旗范围内布局新增分支机构、营业网

点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对于购买办公用房或营业用房本部自用的

可协调解决或一次性给予 5万元补贴。

（二）通报约谈

对当年考核排名情况，通报至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上级行。

排名后三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由旗人民政府对其约谈。

六、特别配套事项

对解决旗人民政府重大事项、重点需求、急切难题等方面

作出特殊贡献的银行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，经旗人民政府批准后，

予以专项配套政府性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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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

（一）当年新入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参加评估。

（二）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发生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案件被

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、对金融突发事

件处置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不得参加评估。

（三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确保上报数据及佐证材料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，若发现弄虚作假的将收回奖励，并

在全旗通报。

（四）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根据当年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及

旗委和旗人民政府重点工作，对评估内容及标准进行灵活调整，

并及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开调整事项。

（五）本办法由旗金融和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

（六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巴林左旗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考

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左政办发〔2023〕4号）同时废止。


